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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证 报 告

天健验〔2023〕31 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截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止参与申购由贵公司主承销的上海

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能科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认购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验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协议、合同、章程的要求进行发行，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证

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贵公司和派能科技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

参与申购派能科技公司本次发行认购资金的实收情况发表验证意见。我们的验证

是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的有关要求进行的。在

验证过程中，我们结合本次验证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验证程序。

根据派能科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61 号）核准，派能科技公司获

准向特定对象发行总量不超过 46,453,359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贵公司作为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负责本次发行的组织实施，确定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20,060,180 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249.25 元。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应当

于规定时间将认购款项缴存至贵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大桥路支

行开立的账号为 320766254539 的人民币账户内。

经验证，截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止，贵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

大桥路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20766254539 的人民币账户实际收到派能科技公司本

次发行认购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肆拾玖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捌佰陆拾伍元

整（¥4,999,999,8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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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验证报告仅供贵公司确认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认购资金总额

的实收情况时使用，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证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1. 认购资金实收情况明细表

2. 签字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证书》复印件

3. 本所执业证书复印件

4. 本所营业执照复印件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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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 2023 年 1月 18 日止

发行单位：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 实际缴存金额 差异

A B C=A*B D E=C-D

1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9.25 3,157,472 786,999,896.00 786,999,896.00

2 UBS AG 249.25 3,065,195 763,999,853.75 763,999,853.75

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9.25 2,627,883 654,999,837.75 654,999,837.75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9.25 2,316,549 577,399,838.25 577,399,838.25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9.25 1,804,212 449,699,841.00 449,699,841.00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9.25 994,984 247,999,762.00 247,999,762.00

7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249.25 802,407 199,999,944.75 199,999,944.75

8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49.25 722,166 179,999,875.50 179,999,875.50

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9.25 722,166 179,999,875.50 179,999,875.50

1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249.25 722,166 179,999,875.50 179,999,875.50

11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25 641,925 159,999,806.25 159,999,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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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 实际缴存金额 差异

A B C=A*B D E=C-D

12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9.25 613,841 152,999,869.25 152,999,869.25

13
青岛银夏华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49.25 601,805 149,999,896.25 149,999,896.25

14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9.25 601,805 149,999,896.25 149,999,896.25

15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

德圣投资德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9.25 224,674 55,999,994.50 55,999,994.50

16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

德圣投资泰来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9.25 188,565 46,999,826.25 46,999,826.25

17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13C-CT001 沪
249.25 160,481 39,999,889.25 39,999,889.25

18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本级-自有资金-012G-ZY001 沪
249.25 91,884 22,902,087.00 22,902,087.00

合 计 20,060,180 4,999,999,865.00 4,999,999,865.00



第 5 页 共 8 页

附件 2

仅为_派能科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验证_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

件，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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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_派能科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验证_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

件，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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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仅为派能科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验证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

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有执业资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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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仅为派能科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验证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

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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